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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的註冊股本為人民幣7,000百萬元，包括7,000,000,000股股

份。

倘不計及[編纂]的行使，我們緊隨[編纂]完成後的股本將如下：

佔股本概約
類別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內資股 (1) ................................................................................. [編纂] [編纂]

從內資股轉換及轉讓予社保基金的H股 ......................... [編纂] [編纂]

根據[編纂]發行的H股 ........................................................ [編纂] [編纂]

總股數 .................................................................................... [編纂] [編纂]

附註：

(1) 中國通號集團、國機集團、誠通集團、中國國新及中金佳成持有[編纂]、[編纂]、[編纂]、[編纂]及

[編纂]股內資股。

倘[編纂]獲悉數行使，則我們緊隨[編纂]後的股本將如下：

佔股本概約
類別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內資股 (1) ................................................................................. [編纂] [編纂]

從內資股轉換及轉讓予社保基金的H股 ......................... [編纂] [編纂]

根據[編纂]發行的H股 ........................................................ [編纂] [編纂]

總股數 .................................................................................... [編纂] [編纂]

附註：

(1) 中國通號集團、國機集團、誠通集團、中國國新及中金佳成持有[編纂]、[編纂]、[編纂]、[編纂]及

[編纂]股內資股。

我們的股份

H股及內資股均為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H股只能以港元認購和買賣，而內資股則只

能以人民幣認購和轉讓。我們必須以港元支付H股所有股息，並以人民幣支付內資股所有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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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的組織章程細則，除非經股東大會特別決議案及受影響類別股東於另行舉行

的大會上批准，否則不得變更或廢除類別股東的權利。被視為變更或廢除某類別股東權利

的情況載於本[編纂]「附錄五－組織章程細則概要」一節。然而，類別股東的特別程序不適用

於：(i)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批准，我們每間隔12個月單獨或者同時發行內資股、H股，

並且擬發行的內資股、H股的數量各自不超過該類已發行在外股份的20%；(ii)我們於設立時

發行內資股及H股的計劃自國務院證券主管機構批准之日起15個月內完成。此外，經國務院

證券主管機構批准，公司境內股東可以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轉讓給境外投資人，並在境

外上市和買賣。除非境外證券交易場所有所規定，所轉讓的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場所[編纂]

和買賣的情況不需召開類別股東會表決。根據我們的公司章程，內資股及H股被視為不同類

別的股份。

全部現有內資股均由發起人持有作為發起人股份（定義見公司法）。根據公司法，發起

人股份由2010年12月29日（即我們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期）起計一年期間內不得出售。

該禁售期於2011年12月28日屆滿。公司法進一步規定，就公司的股份進行[編纂]而言，該公

司在[編纂]前已發行的股份在其於任何證券交易所[編纂]之日起計一年內不得轉讓。然而，

根據國務院頒佈的《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表

示，[編纂]前向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轉讓已發行的股份將不受該等轉讓限制規限。在取得國

務院或其授權監管部門的批准及獲得香港聯交所的同意後，內資股可轉換為H股。

內資股與H股之間的區別以及有關類別權利、向股東發送通知及財務報告、爭議解決、

於不同股東名冊內登記股份、股份轉讓方法及委任股息收款代理人等規定載於公司章程，

並於「附錄五－組織章程細則概要」內概述。除上述分別外，內資股及H股在所有其他方面具

有同等地位，特別是在所有於本[編纂]刊發日期後所宣派、派付或作出的股息或分派方面享

受同等權益。所有H股股息將以人民幣計算並由我們以港元支付，而所有內資股股息則由我

們以人民幣支付。然而，內資股的轉讓須遵守中國法律可能不時施加的有關限制，除[編纂]

外，我們並未計劃在進行[編纂]的同時或於[編纂]起計未來六個月內進行以公開或私人方式

發行或配售任何證券，亦並未批准進行[編纂]以外的任何股份發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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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內資股轉換為H股

轉換內資股

我們有兩類普通股，即H股和內資股。

根據國務院證券監管機構和章程的規定，我們的內資股可轉讓並轉換為H股，而有關經

轉換的H股可於境外證券交易所[編纂]或買賣，但有關經轉換股份轉換和買賣前須辦妥必要

的內部批准程序，並獲得中國有關監管機構（包括中國證監會）批准。此外，有關轉換、買

賣和[編纂]須在各方面遵守國務院證券監管機構訂明的規例及相關境外證券交易所訂明的規

例、規定和程序。

若我們的任何內資股轉換為H股並於聯交所買賣，則須取得聯交所批准。根據本節所述

將內資股轉換為H股的方法和程序，我們可於進行任何建議轉換前申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資

股以H股方式在聯交所[編纂]，以確保可於知會聯交所和在H股股東名冊登記有關股份交付

後實時完成轉換過程。由於聯交所通常會將我們在聯交所首次[編纂]後的任何額外股份[編

纂]視作純粹行政事宜，故於我們在香港首次[編纂]時毋須作出有關事先[編纂]申請。

經轉換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所[編纂]和買賣毋須經類別股東表決通過。任何經轉換股份

在我們首次[編纂]後申請在聯交所[編纂]，須以公告方式事先知會股東和公眾有關建議轉

換，方可作實。

轉換機制和程序

在取得一切所需的批准後，進行轉換仍須完成下列程序：相關內資股將自內資股股東

名冊撤銷登記，而我們會將有關股份在於香港存置的H股股東名冊中重新登記，以及指示我

們的H股證券登記處發出H股股票。在我們的H股股東名冊登記必須符合下列條件：(a)我們

的H股證券登記處致函聯交所，確認相關H股已妥善登記於H股股東名冊和正式派發H股股

票；及(b)H股獲准按照不時生效的上市規則、《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和《中央結算系統運

作程序規則》在聯交所買賣。於經轉換股份在我們的H股股東名冊重新登記前，有關股份不

得以H股方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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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的董事所知，發起人目前無意將持有的任何內資股轉換為H股，但我們的發起人

就[編纂]而將轉換並轉讓予社保基金的內資股除外。

國有股轉持

根據中國有關出售國有股的相關法規，中國通號集團、誠通集團、中國國新及國機集

團須向社保基金轉讓合計相當於發售股份數目10%的內資股。於H股在聯交所[編纂]時，有

關內資股將以一股轉換一股的基準轉換為H股。有關H股不會構成全球發售的一部分，但根

據上市規則第8.08條規定，會將其視作公眾投資者持有的股份的一部分。我們不會就中國通

號集團、誠通集團、中國國新及國機集團向社保基金轉讓有關內資股或社保基金其後處置

任何有關H股而獲得任何所得款項。

中國通號集團、誠通集團、中國國新及國機集團向社保基金轉讓國有股已於2015年2月

13日獲國資委批准及於2015年3月30日獲社保基金批准，而中國證監會亦於2015年[●]月[●

]日批准將有關內資股轉換為H股。我們獲中國法律顧問告知，上述轉讓和轉換以及社保基

金於有關轉讓和轉換後持有H股，均已獲中國有關機關批准，且根據中國法律屬合法。

禁售期

根據中國公司法，公司在[編纂]前已發行的股份，自該公司的股份公開發售並在相關證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然而，國有股東根據中國有關轉讓國有股的相關規

定將轉讓予全國社保基金的股份（見上文「－國有股轉持」一節），不受上述法定規則限制。

登記並非於境外證券交易所[編纂]的股份

根據中國證監會發出的《關於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集中登記存管有關事宜的通

知》，境外上市公司須於[編纂]後15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登記其並

非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


